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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一、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以下簡

稱本所)為建立完善的檔案管理制

度，爰依檔案法及相關子法之規定

訂定本要點。 

訂定本要點之目的。 

 

二、檔案管理作業流程，係指將辦畢之

公文及有關公務各種文書歸檔，從

案件之分類編案、點收、著錄、保

管、借調、清理及其他檔案管理作

業及相關設施事項之一連串作業程

序，並依其機密等級及安全維護等

事項予以處理。 

檔案管理作業流程的定義。 

三、本所檔案管理，依據機關檔案管理

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每件公文應

於辦畢後五日內送交檔案人員歸

檔，並設置檔案庫房集中管理檔

案，指派專人負責管理。除檔案管

理人員外，非經許可不得擅自進

入，經許可進出者應填寫「人員進

出庫房紀錄單」。 

 

本要點說明檔案管理的準則。 

四、本所分類編案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本所檔案管理，依本所「檔案

分類及保存期限表」所列之分

類編目管理，辦畢之案件應於

五個工作日歸檔。歸檔案件屬

紙本型式者應依照歸檔清單所

列序號由上而下排列整齊，併

同歸檔清單送交檔案管理人員

歸檔；屬線上簽核案件者，於

公文線上簽核系統辦理線上歸

檔。 

(二) 各科室承辦人員應先行檢核擬

歸檔案件是否辦畢，並依據本

所檔案分類及保存期限之標

準，於文件首頁右上角填入分

類號及保存年限，逐件逐頁編

本要點規定檔案立案編目之作業流程。 



寫頁碼，填列不完全者，應退

請承辦人員補填。 

五、本所歸檔點收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現金、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

品、司法訴訟有關物證、流

質、氣體、易燃品及管制物

品、易變質而不適長期保存等

物品，應由承辦人員另行處

理，不得歸檔。 

(二) 檔案附件以與原件併同存放為

原則，歸檔之附件每一種以一

份為限。附件需另存者，檔案

管理人員應於線上簽核系統登

錄附件另存資料，並於原件註

記附件另存位置及附件編號，

並於附件首頁或其外包裝適當

位置標示檔號。 

(三) 針對辦畢應歸檔而未歸檔之案

件，檔案管理人員應於每月底

定期製作「逾期未歸檔案件稽

催單」，催請承辦人員辦理歸

檔；未依規定辦理歸檔者，應

簽請機關權責長官處理。 

(四) 檔案管理人員發現歸檔案件檔

案分類號有錯誤或疑義時，應

即洽承辦人員查明更正。 

(五) 機關人員調離職時，人事單位

應知會檔案管理單位，查檢其

歸檔情形。 

 

本點規定檔案歸檔點收之作業流程。 

六、本所機密檔案及庫房設施管理應注

意下列事項: 

(一) 機密案件歸檔，承辦人員應以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並確

實填寫封套上各項目之內容，

並於封口處加蓋印章或職名章

彌封。 

(二) 機密檔案應放置於專用櫃密鎖

存放，並由專人處理。檔案管

理人員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清

查作業，並請承辦人員依規定

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事宜 

。機密檔案解密後，應依一般

檔案存放保管。 

本點規定機密檔案及庫房設施之管理流

程。 



(三) 庫房相關設施應定期檢修、維

護與保養，維修完畢應填寫

「檔案庫房設施維護紀錄單」。

檔案庫房之溫度與相對溼度，

應依檔案庫房設施基準第十三

點附表(檔案庫房溫溼度標準

表)所列標準控制之。 

 

七、本所借調檔案應注意下列規定: 

  (一)借調檔案以與承辦業務有關者為 

      限。因業務需要，借調非主管案 

      件時，應送會承辦業務主管同 

      意，並簽請本機關權責長官核 

      准。 

  (二)申請借調檔案時，應以案件或案 

      卷為申請單位，並由調案人於線 

      上簽核系統填具線上調案單，載 

      明下列事項，經承辦單位主管或 

      權責長官核准後，送檔案管理單 

      位調取。 

1. 調案人姓名及單位 

2. 檔號或文號 

3. 案由或案名 

4. 調案申請日期 

  (三)借調或調用檔案應於檔案調出之 

      日起十五個工作天內歸還。屆期  

      如需繼續使用，應提出展期申 

      請，並經單位主管或本機關權責 

      長官核准，知會檔案管理單位 

      後，使得為之。展期申請次數以 

      三次為限。 

  (四)對於逾期未歸還之檔案，檔案 

  管理人員應於調案期限屆期次日 

  起辦理稽催；經洽催三次仍不歸  

  還時，應簽請機關權責長官處    

  理。 

  (五)借調或調用之檔案應妥慎保管，  

      不得遺失、轉借、轉抄或有汙 

      損、塗改更換、缺漏、增加等破    

      壞檔案或變更檔案之情事。 

  (六)檔案管理人員對於歸還之檔案應 

      詳細查檢無誤後，於調案單及調 

      案紀錄上註記歸還日期；如發現 

      有上述第五點所定情事時，應於 

      調案紀錄上載 明事由，並簽報 

本點規定借調檔案之相關作業流程及機密

檔案借調應行注意事項。 



      首長議處。 

  (七)機密檔案借出時，應注意其安全 

      維護；必要時得採取外加封套或  

      機密檔案傳遞專用箱盒(袋)等防  

      護措施。 

  (八)機密檔案歸還時，應由調案人檢 

      視封套之內容，核對無誤後密 

      封，並在封套上簽章，註明歸還 

      日期後交由檔案管理人員。檔案 

      管理人員應檢視封套是否密封， 

      如未密封，即請調案人處理。 

  (九)業務承辦人員離職時，應先將借 

      調之檔案全部歸還，不得轉借。 

      離職報告單加會檔案室確認。 

 

八、檔案管理人員應訂定檔案清查計  

    畫，辦理檔案清查作業。 

 

本點規定檔案清查計畫之訂定，並依此辦

理檔案清查作業。 

九、檔案銷毀目錄經編製完成，應會送  

    相關業務單位表示意見，併同檔案 

    銷毀計畫，如經辦理檔案保存價值 

    鑑定，應併附檔案鑑定報告送陳首 

    長核准後，依規定陳報矯正署層送 

    檔案管理局審核。經核准銷毀之檔 

    案，應會同政風室監毀，必要時得 

    請相關科室派員監毀。辦理檔案銷 

    毀時，應錄影或拍照備查。 

本要點規定檔案銷毀之作業流程及應行注

意事項。 

十、應組成檔案鑑定小組，於檔案銷毀 

    及應用有疑慮、移轉前、保存年限 

    調整等時機召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會議，並依鑑定決議製成鑑定報   

    告。 

本要點規定檔案鑑定小組成立目的及時

機。 

十一、檔案管理人員得視業務需求觀摩  

    標竿績優機關檔案管理作業，觀摩 

    後應製作擬處建議報告並簽陳首長 

    核准。 

本要點規定檔案管理人員視業務需求辦理

標竿學習之必要。 

十二、檔案管理人員應定期辦理教育訓 

    練，提升同仁檔案的專業知能。 

本要點規定檔案管理人員應定期辦理教育

訓練。 

十三、本要點提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實施及修正的方式與時點。 

 


